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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6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星新材”）于 2026 年

4月 28日披露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因存在事项遗漏，现对以下内容进

行更正：

一、独立董事-程银春

更正前：

（二）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本人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重点事项进行了重点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不涉及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2、财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财务报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及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本人高度重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重要关注了定期报告的审议及

披露程序的合法合规。本人认为财务报告及财务信息均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重要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建立了符合公司实际且合理

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事项、合规管理等重点领域可以起到有效

控制，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3、聘任或者解聘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聘或解聘财务负责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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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

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更正后：

（二）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本人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重点事项进行了重点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不涉及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2、财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财务报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及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本人高度重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重要关注了定期报告的审议及

披露程序的合法合规。本人认为财务报告及财务信息均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重要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建立了符合公司实际且合理

的内部控制制度，关联交易事项、合规管理等重点领域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但在实际执

行中存在一些缺陷，公司对存在的内控缺陷积极做出整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全

面、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向供应商延长预付大宗商品基差贸易原料采购货款周

期的方式占用双星新材资金，上述事项构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人知晓此项事件后，多次与公司沟通督促控股股东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占用资金，

以消除对公司的不利影响，截止公司 2025 年度报告披露日，该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

以原料到货或解除合同资金退回或第三方还款等方式结清。同时要求公司对现有的内控

制度、内控流程、审批权限及其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整改，加强对财务、运营、

投资决策等关键环节的风险防控，确保各项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维护公司的资金安全。

4、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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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因控股股东通过向供应商延长预付大宗商品基差贸易原料采购货款

周期的方式占用公司资金。2023年度，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占用发生金额 125,154.21万元，

累计偿还发生金额 67,420.68 万元，2023 年期末占用余额 57,733.53 万元；2024年度，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占用发生金额 202,609.55万元，累计偿还发生金额 201,040.88万元，

2024年期末占用余额 59,302.19万元。公司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影响公司 2023年度、

2024年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科目。公司在 2025 年度报告

披露时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影响进行了追溯重述。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黄力

更正前：

（二）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本人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重点事项进行了重点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1、应披露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人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对定价依据进行了审查，结合上年度关联

交易发生情况，认为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不涉及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3、财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财务报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及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本人高度重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重要关注了定期报告的审议及

披露程序的合法合规。本人认为财务报告及财务信息均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重要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建立了符合公司实际且合理

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事项、合规管理等重点领域可以起到有效

控制，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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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人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经验，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过程中，坚持独立、客观、公允的审计原则，为公司出具的各项专

业报告客观、公正，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聘任或者解聘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聘或解聘财务负责人事项。

6、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

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更正后：

（二）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本人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重点事项进行了重点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1、应披露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人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对定价依据进行了审查，结合上年度关联

交易发生情况，认为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不涉及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3、财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财务报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及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本人高度重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重要关注了定期报告的审议及

披露程序的合法合规。本人认为财务报告及财务信息均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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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经营成果和重要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建立了符合公司实际且合理

的内部控制制度，关联交易事项、合规管理等重点领域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但在实际执

行中存在一些缺陷，公司对存在的内控缺陷积极做出整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全

面、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4、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人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经验，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过程中，坚持独立、客观、公允的审计原则，为公司出具的各项专

业报告客观、公正，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向供应商延长预付大宗商品基差贸易原料采购货款周

期的方式占用双星新材资金，上述事项构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人获悉该事项后，第一时间与公司管理层多次沟通，督促控股股东积极筹措资金、尽

快清偿占用款项，最大限度消除对公司经营与声誉的不利影响。截止公司 2025 年度报

告披露日，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通过原料到货、解除合同资金退回及第三方还款等

方式全部结清。同时，本人要求公司对现有内控制度、内控流程、审批权限及其实际执

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与系统整改，着力强化财务、运营、投资决策等关键环节的风险防

控，确保各项经营活动严格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切实维

护公司资金安全。

6、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因控股股东通过向供应商延长预付大宗商品基差贸易原料采购货款

周期的方式占用公司资金。2023年度，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占用发生金额 125,154.21万元，

累计偿还发生金额 67,420.68 万元，2023 年期末占用余额 57,733.53 万元；2024年度，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占用发生金额 202,609.55万元，累计偿还发生金额 201,040.88万元，

2024年期末占用余额 59,302.19万元。公司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影响公司 2023年度、

2024年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科目。公司在 2025 年度报告

披露时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影响进行了追溯重述。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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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吕忆农

更正前：

（二）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本人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重点事项进行了重点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1、应披露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人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对定价依据进行了审查，结合上年度关联

交易发生情况，认为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不涉及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3、财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财务报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及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本人认为财务报告及财务信息均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无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公司建立了符合公司实际且

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事项、合规管理等重点领域可以起到

有效控制，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能够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4、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人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经验，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过程中，坚持独立、客观、公允的审计原则，为公司出具的各项专

业报告客观、公正，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5、聘任或者解聘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聘或解聘财务负责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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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

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更正后：

（二）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报告期内，本人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重点事项进行了重点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1、应披露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人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对定价依据进行了审查，结合上年度关联

交易发生情况，认为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不涉及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3、财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财务报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及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本人认为财务报告及财务信息均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无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公司建立了符合公司实际且

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关联交易事项、合规管理等重点领域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但在实

际执行中存在一些缺陷，公司对存在的内控缺陷积极做出整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

全面、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4、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人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经验，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过程中，坚持独立、客观、公允的审计原则，为公司出具的各项专

业报告客观、公正，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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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向供应商延长预付大宗商品基差贸易原料采购货款周

期的方式占用双星新材资金，上述事项构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人知晓相关情况后，及时与公司经营管理层多次沟通协调，督促控股股东多方筹措资

金，加快占用资金归还进度，降低该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市场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

截至 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本次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已通过原料到货、解除合同资

金退回及第三方还款等方式全部结清。与此同时，本人督促公司全面梳理内部管理制度、

业务审批流程及权限管控执行情况，开展系统性内控整改，重点加强财务资金、业务运

营、投资决策等关键领域风险管控，规范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行为，严格遵守监管规则与

法律法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筑牢资金安全防线，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合法权益。

6、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因控股股东通过向供应商延长预付大宗商品基差贸易原料采购货款

周期的方式占用公司资金。2023年度，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占用发生金额 125,154.21万元，

累计偿还发生金额 67,420.68 万元，2023 年期末占用余额 57,733.53 万元；2024年度，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占用发生金额 202,609.55万元，累计偿还发生金额 201,040.88万元，

2024年期末占用余额 59,302.19万元。公司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影响公司 2023年度、

2024年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科目。公司在 2025 年度报告

披露时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影响进行了追溯重述。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述职报告将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上。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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